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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金方式向控股股东

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出售家居及森林相关的

资产和负债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已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经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刊载的《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111）。 

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公司按照股东大会的授权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相关工作，公司已于 2017 年 4 月 1 日、5 月 3 日、6 月 3 日、7 月 5 日、

8 月 8 日及 9 月 8 日披露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现将进一步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价款支付情况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约定，升达集团应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分期向

公司支付全部标的对价款合计 941,124,105.79 元；同时承诺应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向公司支付标的资产对公司的其他应付款（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川华信审（2016）329 号拟出售资产《审计报告》， 

截至基准日，标的资产对公司的其他应付款共计 468,566,987.10 元）及利息。截 

止目前，升达集团在上述规定期限内已将全部标的对价款和标的资产对公司的其 

他应付款支付完毕，且其他应付款对应期间的银行贷款利息亦支付完毕，付款金 

额和进度符合协议约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过户情况  



1、出售资产中涉及的子公司股权已全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本次出售资产中在公司名下的林权共计 9 项，其中 3 项林权为银行借款

抵押提供担保，目前公司已归还银行借款，正在办理解押手续及剩余林权权利人

的变更手续。  

3、本次出售资产中登记在公司名下的房产共计 22 处，土地使用权共 4 宗， 

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上述房产和土地所有权权利人的变更。 

4、公司已委托成都市天策商标专利事务所分别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 

标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公司名下的 111 项商标及 16 项专利的权利人变更

为控股股东升达集团的申请材料，截止本公告日，上述专利已取得国家知识产权

局的核准，上述商标的变更尚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的核准。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将继续加紧推进上述未办理完毕资产权利人的变更工作，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九日 




